项目要求
一、项目概况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因工作需要，择优选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审计范围为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财务报表、重大政策执行、事业发展目标完成情况、内部控制评价和风险评估、大型医用设备等专项审计，其中大型医用设备具体为6台价值100万元以上的设备。审计结束后，出具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财务报表、内部控制评价、内控风险评估、重大政策执行、事业发展目标完成情况、大型医用设备等专项审计报告。
二、预计审计时间：2025年3月中旬
三、具体要求∶
1、能接受采购人提出的审计要求，客观、公正执行委托事项，并对委托事项负全部责任。
2、项目部组成人员不少于3人，其中项目负责人1名必须具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其余人员应具有注册会计师、会计师或审计师证书。所有人员应具备5年以上财务或审计工作经历，并且项目部人员均为本公司职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工作经历以获取从业资格证或缴纳保险的时间作为准。开始审计后必须按采购人要求的数量到场，人员数量及资质达不到要求的，取消供应商此中标资格。
3、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具备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
（3）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4）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完善的内部执业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5）供应商在本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发布之日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等重大违法记录；
（6）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名单的；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目的报价。
（8）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bookmark: _GoBack]4、供应商需提供正式报价单（盖公章）、相关资质、审计方案、审计业绩（省属事业单位为主，尤其是省属医院，可提供相关项目合同）各一份。
5、控制价为85000元。
6、付款方式：审计报告完成后支付审计费用。
